关于2015年12月计算机文化基础考试申请证书的通知
各学院：
2015年12月计算机文化基础通过的同学可自愿申请证书，按照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核定的标准（鲁价费函[2014]46号），收取要证书的考生报名考务费60元整。
计算机文化基础合格证书由山东省教育厅、山东省委组织部和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三家共同认证。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鲁政办发[1995]38号文件规定，凡通过相应等级考核的成绩，存入本人档案，作为上岗任务的条件之一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请各学院于4月14日下午16：00之前将费用以及申请证书学生名单纸质版（加盖学院公章）提交教务处综合科，电子版发到yujj2009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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